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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市级各部门，各人民团体，各企事业单位： 

  《攀枝花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一级响应 12

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攀枝花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

攀办发〔2020〕6 号

疫情防控一级响应 12 条措施》的通知

条措施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 月 26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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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

一级响应 12 条措施 

 

  一、健全防控机制。健全党委政府主要领导负总责、分管

领导具体负责的工作机制，成立疫情防控指挥部，制定实施方

案，统一口径上报信息，有序组织应对处置工作。 

  二、强化联防联控。加强部门间信息互通和措施互动，迅

速形成防控合力，定期会商研判疫情发展趋势，商定防控策略、

应对预案和重大措施，统筹协调指导各县（区）、各部门落实

疫情防控、医疗救治、宣传发动、物资保障等各项措施，对落

实情况开展督导检查。 

  三、严防疫情传播。实行最大限度减少公众聚集活动的管

控措施，立即停止存在明显交叉感染风险的公众聚集活动。根

据疫情防控需要，可以临时征用房屋、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

设备。 

  四、实行集中隔离。对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实行定点隔离

治疗，对密切接触者实行集中医学观察。对被隔离人员提供心

理健康疏导。 

  五、实施交通检疫。民航、铁路、交通运输部门与卫生健

康、公安部门在机场、火车站、汽车客运站、高速公路出口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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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设立联合检疫站（点），对入攀人员进行体温检测登记，对

体温异常者实施临时隔离、留验、排查。 

  六、全力救治患者。按照“集中观察、集中病例、集中专家、

集中救治”的原则，建立完善医疗救治运行机制，将确诊病例、

疑似病例集中安排在定点医疗机构救治，竭尽全力救治患者。 

  七、关注重点人群。严格落实防止院内感染和保障生物安

全各项措施，强化医务人员个人防护。密切关注老年人群，做

好敬养老院和康养场所等疫情防控。做好返校师生、返攀务工

人员健康提示和健康管理。 

  八、强化环境整治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，全面清理重

点部位、重点场所环境卫生，清除病媒孳生地。强化农贸市场

环境整治，严格落实活禽经营市场“一日一清洗、一周一消毒、

一月一休市”制度。 

  九、开展群防群控。深入发动群众，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

区）全力协助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协调有关单位、医疗机构，做

好疫情信息的收集、报告、人员隔离，落实公共卫生措施。 

  十、加强舆论引导。实行严格的疫情报告、信息发布和舆

情管控，加强舆情引导，及时公开疫情防控信息，客观回应社

会关切。广泛开展防治知识宣传，科学解疑释惑，提高全民防

病意识和居民健康素养。 

  十一、做好物资保障。落实负压救护车、负压病房、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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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物、消杀药品、检测试剂、医疗器械、防护用品等各项保障。 

  十二、维护社会稳定。加强急需用品调配，保障商品供应，

平抑物价，防止哄抢。严厉打击造谣传谣、哄抬物价、囤积居

奇、造假售假等违法犯罪和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